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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伦理心态与文人的助纣为虐 

张绪山 

附庸即封臣，亦称奴才，是与“主子”相对的概念。在中西方封建社会历史上，皇帝（或 

国王）之下公、侯、伯、子、男之类的等级，构成封建社会特有的附庸等级体系。理论上， 

较低等级即是较高等级的附庸，所有等级都是皇帝（或国王）的附庸。但是，由于历史条件 

不同，中国和欧洲的附庸制度有所不同。 

在欧洲封建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中，由于王权长期处于积弱状态，各级诸侯各自为政，表 

现出很大的独立性，附庸对封主的强大依附关系主要限于直接的封主，也就是说，一个人在 

确立了他的从属关系以后，往往只是服从他的直接的主人（这个直接的主人往往即为绝对封 

主），并非服从主人的主人即间接主人，即使这位间接主人是国王或皇帝本人。这就是欧洲 

附庸制中特有的原则： “我封主的封主不是我的封主” 。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皇权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土地和国家政权被认为是皇帝的私人 

财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因此，所有等级的附庸都服从 

于皇帝——皇帝是绝对封主，各等级的封臣可以不服从自己直接的封主，但不能拒绝服从皇 

帝。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 ，这一原则只适合于皇帝以下的封主，对皇帝这 

个绝对封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对于各级附庸而言， “主（皇帝）忧臣辱，主辱臣死” ，乃是 

通行的原则，适用于所有等级的附庸。这是东西方附庸关系显著不同的特点。 

在封建关系中，直接的主仆关系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是血缘家族关系之外最强大的 

关系纽带。因此，主人与其他人发生矛盾或冲突时，附庸是断不能置身度外的，他必须加入 

到主人的行动。由于附庸本身不能以自己独立的意志行事，其行为本身所造成的后果并不由 

附庸来承担；附庸按主子的意志犯罪，并不需要承担罪责。在这样的社会意识中，不但附庸 

可以用自己的附庸地位为自己的犯罪开脱，而且整个社会也往往不加追究， 这就是封建社会 

特有的“附庸伦理” 。这样的伦理道德使附庸养成一种特有的心态：只要主人发出命令，附 

庸并不关心主人行为是否正确，只管无条件地一概服从。这种不管自己行为的性质，一唯主 

子之命是从，而不承担个人行为后果的心理，即是“附庸心态” 。 

表现“附庸伦理”的实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三国时期，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大战之 

前，命记室陈琳草拟檄文声讨曹操，陈琳以其斐然文采，大挖曹操祖根，称其祖父与其他宦 

官“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 ；其父“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 

窃盗鼎司，倾覆重器” ；曹操本人则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 ， 

将曹操祖宗三代骂个狗血喷头，语锋犀利，用词刻薄，甚至令曹操这样处变不惊的乱世之雄 

听人读来都毛骨悚然，身冒冷汗。曹操击灭袁绍，俘获陈琳后，问： “卿昔为本初（袁绍） 

移书， 但可罪状孤而已， 恶恶止其身， 何乃上及父祖耶？” 陈琳答以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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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获得曹操赦免。史书以曹操“爱其才而不咎”来解释曹操不杀陈琳之事，其实并非尽然。 

因为，在曹操看来，陈琳昔日在袁绍麾下为其附庸，自己是与袁绍对立的敌人，陈琳骂自己 

是尽其附庸的职责，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可以“罪状孤” ，曹操所不满 

的只是陈琳没有“恶恶止其身” ，连他父、祖辈也痛骂了，这在曹操看来是太过分了。不过， 

就当时整个社会的附庸伦理而言， 陈琳所为是情理中事， 即使曹操也是不能不接受的， 所以， 

陈琳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根据为自己进行辩护，很容易得到曹操的宽宥。 

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使中国的士大夫很容易承认 

皇权的绝对“封主”地位。在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并立的多元政治中，士子们可以凭自己的才 

识游刃于君主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人格的独立。 汉代以后，孔子的学说被定为一尊， “修 

齐治平”和“学而优则仕”的信条，实际上已经使传统士子在下意识地在精神上确立了对皇 

权的主仆关系。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更使这种关系制度化，所以唐太宗看到天下士子因科 

举之制而被笼络殆尽，自动投入附庸关系网中，大喜曰：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其实这话 

的真实含义就是： “天下独立不拘之人皆为吾奴才矣！ ”宋代以后，皇权极力提倡“君臣”纲 

常礼教，实际上将士大夫置于了绝对附庸的地位；所谓“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并非只是 

对某一级别的附庸，而是对所有附庸而言。 

中国大一统传统下，绝对效忠只能及于作为绝对封主的皇帝；对绝对封主的效忠与其他 

封主的效忠发生矛盾，或绝对封主反对其他封主时，所有附庸都必须站在绝对封主一边，除 

非皇帝为非作歹以致天怒人怨，发生全国性的人民起义，暂时打乱附庸效忠关系。所以，在 

通常情况下，按照皇命向任何人开战，不管正确与否，都是“名正言顺” 、 “理固当然” 。以 

历史著名的秦桧杀害岳飞案，秦桧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就附庸伦理和“附庸心态”而言， 

秦桧所为只是在执行绝对封主赵构的旨意，自己的行为并没有错。岳飞一心要求收复河山、 

迎还徽钦二帝，是赵构极不欢迎的。如果事情真如岳飞所愿，赵构这位捡便宜登上龙位的皇 

帝将何以处之？因此， 岳飞的雄心和执着只能导致被杀的下场。历史上并非无人看破此中机 

关。文征明（14701559）《满江红》诗作有云：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可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 

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还，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 

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欲。 ” 

文征明已经清楚地看到，秦桧不过是尽附庸（臣子）之道，杀岳飞的真正元凶是赵构。然而， 

几百年来，人们还是大诟秦桧，对赵构则少纠其咎。此中原因固无他，乃“附庸伦理心态” 

使然。秦桧遭万世唾骂，后人铸造秦桧夫妻跪拜岳飞的铜像，文人墨客则以“青山有幸埋忠 

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来评论岳飞与秦桧，以此表达对前者的憎恨和对后者的推崇，而真正 

的元凶赵构却没有遭到后人的笔伐。这个事实说明，在岳飞被杀后近千年的历史中，除了文 

征明这样见识卓绝的少数文人外，专制政权塑造的“附庸伦理”已是根深蒂固，即使在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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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能力的文人社会中，也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附庸思维定式。在这种思维定式中， 

皇帝作为绝对封主的权威是至上的，是所有封建等级和等级之外的普通百姓的主宰， 作为这 

个至上封主的附庸，是不能随意诟病的，可以诟病的是其他封主如秦桧之辈。 

从历史上看，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学说所保留的士子人格理想，并未完全扼杀 

中国士大夫的独立人格。孔子主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 

实际上主张士子的理想无法实现时，可以固守其起码的独立人格。孟子以“富贵不能淫，威 

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作为士子操守大丈夫人格的基本标准，比之孔子，境界似更高一 

筹。这些思想对以儒家经典进仕的书生不能不产生影响。加之，君王多冥顽不灵，也使士子 

不可能不对君主的依附有所保留。但是，我们应看到，这样的附庸“独立人格”是被动的， 

在“仕途经济”中衣食住行一决于最高君主皇帝（所谓“食君俸禄” ）的情况下，欲保持独 

立人格，实在是难乎其难，除非有陶渊明、郑燮（板桥）那样的恬淡心志和超凡智慧，是难 

以挣脱利诱之下的附庸罗网的。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何以许多文人犯下助纣为虐的勾当。 

“附庸伦理心态”在近现代社会并未绝迹。 “大革文化命”更将这种封建社会的心态推 

向极致， “最高指示” 、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 “一切为了某某人”之类咒语 

式的信条，重新确立了一个皇帝般的绝对封主。在这个绝对封主面前，人人都不得不纷纷表 

示“忠心” ；在这个绝对封主要求人们讲究“阶级斗争”时，人人必然是不遗余力地攻击其 

他任何级别的人，甚至把人置于死地。文革过去以后，绝对封主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甚至 

说过的每句话都被奉为至上至尊——两个“凡是”即为明证，而这一时期整个民族所遭受的 

灾难却被完全推到了四个附庸身上。其实正如文征明诗所说， “笑区区，一桧有何能？”如 

果得不到绝对封主的赞同和支持，四个奴才又怎能兴风作浪，将整个民族折腾得元气殆尽？ 

“附庸伦理心态”的另一表现是， “文革”结束以后，即使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甚至手 

上沾满他人鲜血施难者，也绝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主动忏悔自己的行为。江青受审时说过 

一句话： “我是他（毛）的一条狗”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 ”这个形象 

的比喻真可谓附庸伦理心态的绝妙的现代翻版。 “文革”时期形形色色的施难者正是同样的 

“附庸伦理心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冠冕堂皇的辩护。这种心态最明显一个例证，是一 

位自称为“书生”的学者的所作所为。这位学者在文革中以帮闲为荣，以自己旧时习得的古 

文竟然派上用场而沾沾自喜，与世俯仰，风光一时。这位早年留学美国的学问家，也算是接 

受了欧美近代文化的洗礼，可是他偏偏忘记了西方近代文化中最重视的人格独立，忘记了学 

者的使命。费希特说： “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 

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有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 

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那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论学者的使命》）不可理解的是，文 

革过去以后， 他竟然还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最高封主服务为自己辩护， 不能清楚地意识到， 

学者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尤其是具有独立判断力的思想者，是不能 

以他人的强力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辩护的。这种自我辩护显示出，中国文化传统中“附庸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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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心态”已经浸入中国文人的骨髓。他应该明白，尽管他躲在书斋里，没有直接赤膊上阵， 

参加对其他同类的肉体拷打，但正是他的一篇篇“力作”为施难者提供了有力的武器。相形 

之下，另一位同样留学欧美的著名学者，却终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以致宁 

为玉碎，不为瓦全，为整个现代学人群体保存了一点起码的人格尊严，否则，后代学者研究 

这段历史时，真要发出“十四万军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了。正是从这种不可同 

日而语的思想境界上， 我们可以明白这位师长何以送给他那位曾给予厚望的学生 “曲学阿世， 

侮食自矜”的八字考语了。（2005，8）


